
新竹縣住商節能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申請指南

申請單位 

服務業、政府機關、公私立學校及集合式住宅 

補助金額 3 0 萬以下 
且為第一次申請 

1. 補助金額 30 萬以上
2. 同址第二次申請
3. 申請能源管理系統等

應備文件 

1. 申請表 A
2. 資格證明文件
3. 電費單
4. 統一發票或收據
5. 申請單位存摺影本
6. 領據
7. 施工完成證明文件
8. 其他證明文件

施工前申請核備 

1. 核備申請表
2. 資格證明文件
3. 電費單

縣府同意核備後， 
於 6 0 日內施工完成 

應備文件 

1. 同意核備公文
2. 申請表 B
3. 統一發票或收據
4. 申請單位存摺影本
5. 領據
6. 施工完成證明文件
7. 其他證明文件

現場查核 

案件審查 

通知申請單位審核未通過 通知申請單位補件 

核銷撥款 
通過 

未 
通 
過 

補 
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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